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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本歸「道」：老子哲學視域下道教中國化理路建構與實現圖景

孫凱珩*

提 要：明清以來，道教「世俗化」問題日趨嚴重，這對於道教維護自身的「神聖性」，保證

自己的存續和發展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提出了宗教中國化的

新命題。本文從宗教中國化的基本要求出發，具體分析和探討了新時代道教中國化的理路和具體實

現路徑，認爲道教中國化應當在教義中深入發掘和找尋老子思想與道教中國化的深度關聯，從文化

傳統、道教戒律、道教經典、修行傳統以及文化教育等具體層面不斷構建起符合新時代社會發展需

要的、有利於自身健康傳承發展的中國化的道教。

關鍵字：老子道論；道教中國化；中國化理路與實踐路徑

宗教中國化是習近平總書記基於新時代我國的基本國情，針對我國宗教問題提出的創新命題，

更是對我國歷史上宗教中國化發展演變規律做出的理論性的概括和總結，爲新時代宗教學研究和中

國宗教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道教作爲中國的本土宗教，目前對其「中國化」的理路和實現路徑

在理解上還存在偏差。道教中國化的議題，一方面要立足於道教自身的發展歷史，從歷史的維度去

思考道教自身的發展問題；一方面要結合當今的國情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現實的角度考量道教與

新時代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具體位面的問題的思考同時也能夠回答「什麼是道

教中國化」的問題，即道教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方向、如何發展以及道教如何與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相

適應的問題。

一、道教中國化的歷史語境與時代理路

（一）歷史困局：明清道教的三重異化

老子之道的哲學化、實踐化特質，在道教歷史發展中逐漸被神格化、科儀化傾向所遮蔽，尤以

明清時期爲甚：

其一，信仰對象的異化：從「體道」到「事神」。老子之「道」本爲抽象規律，卻在道教發展

中被具象化爲「三清」等神格形象，儘管道經強調「三清」爲「道」的化現，但是在道教發展的進

程中某些道教徒逐漸偏離了經教本義。至明清更衍生出與民間信仰融合後出現繁雜的神仙譜系，即

所謂「萬神殿」。這種人格神崇拜的過度發展，使「道」的本源性意義被稀釋，信眾陷入對鬼神護

佑的功利性訴求，某種程度上來說，背離了老子「自勝者強」（第三十三章①）的自主修行精神。

其二，修行實踐的窄化：從「義理」到「技術」。老子宣導的「致虛守靜」、「少私寡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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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修持，在明清道教中逐漸異化爲對外在科儀、方術的依賴。扶乩、齋醮、符咒等技術化實踐成

爲主流，甚至出現「火居道士」以科儀斂財的現象，如《閱微草堂筆記》記載的「巫覡雜遝，符箓

荒唐」
①
。這種「重科儀輕義理」的傾向，使道教淪爲滿足世俗需求的技術工具，喪失了「明道修德」

的精神內核。

其三，思維方式的退化：從「辯證」到「迷信」。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第

五十八章）的辯證思維，被民間道教簡化爲對吉凶禍福的機械占卜與鬼神厭勝之術。脫離義理支撐

的科儀實踐，最終淪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第十二章）的感官化表演，與老子「見

素抱樸」（第十九章）的本真追求背道而馳。

明清之際，道教逐漸走向了世俗化。道教的世俗化更像是一種被動的選擇和與社會現實相互作

用的結果，是在那個時代的整體大背景下，在喪失了封建王朝統治者的強力支持下作出的被動的選

擇。也正是這樣一種選擇讓道教與復興离發展的道路漸行漸遠。

（二）時代回應：「兩個結合」的道教詮釋

黨的二十大報告深刻論述了「兩個結合」的基本內涵，指明了新時代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

代化的科學方向，大大深化了我們黨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規律性認識
②
。「兩個結合」中的「第

一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科學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的必要性、可能性問題，指明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目的和具體途徑。「第二個結合」在「第

一個結合」基礎上，科學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基礎問題，豐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

化的基本內涵和實踐途徑，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③

道教和道家文化作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是承載中華文化精神特質的重要載體，包含了繼承

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許多重要內容。尤其是經歷了明清以來的「世俗化」問題，道教

更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度，反思自身如何調整發展模式，回歸對於「道」的純正信仰，根治導人迷信

的弊病，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嚴於律己，肅正教風，精研教理，闡發教義，結合馬克思主義對於事

物發展規律的認識，實事求是地把道教發展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同時，充分發揮自身文化

載體的優勢，從社會發展需要的實際出發，爲傳播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貢獻道教力量。

魯迅先生曾有判斷：「中國文化之根柢全在道教」
④
，這句話常被引用來佐證道教在中華文化傳

播與傳承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道教文化具有包容性，囊括了天文、象數、醫藥、占察

等眾多領域，甚至保留下了一部分在自身領域之內已經消亡的內容，是研究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

① 參見《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部分內容。如卷一中寫葉禦史宅遇狐怪，法官所畫符箓剛張貼就碎裂，

毫無效用；另有粵東大商招方士學仙的故事，道士直言符箓只是小術而非真道，戳破方士借符箓裝神弄鬼的騙局；

卷六中記載有人買役鬼符咒試演法術，結果符咒被鬼搶走，還遭眾鬼圍攻病倒等故事。

② 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第二部分「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相關論述：

「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

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

生機和旺盛活力。」

③ 李珍：〈深刻理解「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黨的文獻》2023年 2期，第 25頁。
④ 參見魯迅 1928年 8月 20日《致許壽裳》的信：「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
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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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道教文化植根於中國本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文化傳統中固有的思維模式和行爲方

式，能夠爲「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一個可靠的文化視角；再者，道教與社會關係密切，或者說與民

間信仰形式關係密切，在民間常有混同的情況發生，道教自身的正本清源有助於打擊打著道教旗號，

持身不正的民間信仰形式，整肅信仰環境，減少不良信仰的社會影響；最後，國際上對於道教的關

注程度逐年增加，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把研究的目標轉移到道教上來，德國漢學家顧彬甚至說《道

德經》是德國的第二本《聖經》
①
，足見道家道教文化在推介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過程中的重要

作用。

以「兩個結合」作爲道教中國化的具體導向，立足於中國實際，紮根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依

靠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和方法，既有助於道教自身在新時代依託社會發展的具體需要實現自身新的

發展，正本清源；又有助於「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以道教爲載體，以道家道教思想爲具體對象，

更好地向世界介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用時代語言講好中國故事。

二、老子道論與道教中國化的本質關聯

道教作爲發端於中國本土的宗教，其核心精神與哲學根基深植於先秦道家思想，尤以老子「道

論」爲靈魂。老子之道不僅是道教理論建構的源頭活水，更是新時代道教中國化的本質依歸。厘清

老子「道」的核心內涵及其與道教發展的歷史張力，是破解當代道教「世俗化」困境、重構「以道

統教」新範式的關鍵。

（一）老子「道論」的核心特質

老子在《道德經》中構建的「道論」，本質上是對宇宙本源、自然規律與人生智慧的哲學化闡

釋，具有以下特質：

其一，「道」作爲非人格化的終極依據——「道法自然」的非神創論特質。老子開篇即言「道

可道，非常道」（《道德經》第一章），明確「道」超越語言與名相，既非人格化的創世神，亦非

超驗的彼岸主宰，而是「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的宇宙根本規律。相較於西方

宗教的「神創論」，老子之「道」強調「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自在的自然屬性，即萬物遵循

自身內在規律生長演化，否定外在意志的支配。這種非人格化的宇宙觀，爲道教淡化過度崇拜人格

的信仰體系提供了天然的哲學基礎。即表明信仰的終極目標不是對人格神的過度崇拜，而是對自然

自在之「道」的體認與踐行。

其二，「道」的辯證思維與實踐導向——「反者道之動」的實踐哲學。老子以「反者道之動」

（第四十章）揭示「道」的辯證屬性，強調對立統一、循環往復又生生不息的自然規律；又以「道

常無爲而無不爲」（第三十七章）指明「道」的實踐路徑：通過「致虛守靜」（第十六章）的內在

修持與「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的外在實踐，實現個體與自然、社會的和諧共生。

① 王自強、于潛、陳劍、許舜達：〈德國漢學家顧彬：「我把全部的愛奉獻給了中國文學」〉，《參考消息》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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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使「道」既非玄虛的概念遊戲，亦非僵化的教條規範，而是能夠切

實指導現實生活的智慧體系。

其三，「道」與「德」的共生關係——「尊道貴德」的倫理建構。老子強調「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第二十一章），將「德」定義爲「道」在具體事物中的顯現與落實。「道」是宇宙本源，

「德」是個體對「道」的踐行，二者構成「體用不二」的關係。這種「尊道貴德」的價值體系，爲

道教戒律、修行方法提供了倫理根基。修行的本質不是對外在儀式的機械執行，而是需要通過「修

德」進而實現「合道」。

（二）從「道統」到「教統」的異化軌跡

道教的世俗化一方面體現在對教理、教義研究的放棄。可以說，對教理、教義的不斷闡發並產

生新的理解是一個宗教興旺發達與否的重要判斷標準之一。如在佛教傳入初期，廣大的僧眾進行了

長時間的，大量的譯經工作，其目的就在於漢文佛經是人們認識和瞭解佛教的一個重要載體。進而

才能夠進一步創造符合中國統治者需要並植根於佛教自身理論和方法的發展空間。放棄了對於教義、

教理的研究，無疑是自斷臂膀，使道學、道教的理論再難產生突破，遑論能夠切實貼合當時社會發

展的需要了。另一方面，道教徒自身的價值觀念發生了改變，教團內部出現了腐化墮落的現象。一

方面不再專注於宗教修煉，了凡入道，而是耽於世間的聲色犬馬，世俗享樂。可以說，戒律的鬆弛，

是導致這一切問題的根源。戒律清規可以說是約束教徒的一條底綫。如果這條底綫都失去了明顯的

界限，那麼宗教就與世俗無異了，由此道教的「世俗化」與沒落也就成爲了必然的結果。這體現在，

當時的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遊方道士、火居道士以及巫婆神漢，披著道教的外衣，從事民間的宗教

信仰活動。更有甚者，以此來斂財，滿足自己的私欲，欺騙信仰人的宗教情感。可以說，他們已經

完全失去了道教徒或者說宗教人員應有的「神聖性」，變成了一羣憑藉宗教謀生活，流於世俗的「普

通人」。

由此看來，明清之際道教的衰落可以歸結到對於「道」根本信仰的背離。而道教的世俗化，一

则是因爲道教自身的衰落，無法吸引統治者的目光，被迫下移到民間；二则是由於道教自身與民間

信仰的關係本就十分密切。道教繁雜的信仰體系在民眾中的影響就最爲廣泛。道教的神仙譜系非常

繁雜，職能神眾多，在普通民眾的信仰和需要中，總能在道教的「万神殿」裏找到符合自己需求和

重點關注的神明。其次，道教扶乩求仙的方術早在南宋時期就已經影響到了民間，到了明清時期，

扶乩之風在民間更加氾濫。扶乩方術，解決了民眾面對日常生活中未知的恐懼以及困難無法解決的

問題；求仙長生則是每個有限的生命個體的共同願望。這也正是道教方術能夠在民間扎根，廣受歡

迎的原因。再者，這一時期，道教的宗教觀念、神仙傳說、內丹修煉等理念大量地滲入到了通俗文

學作品之中，大大地提高傳播的廣度。在傳統的四大名著中，《三國演義》有諸葛亮祈福禳星的儀

式；《水滸傳》第一回便破了前人高道的禁制，放走了妖魔；《紅樓夢》裏更是有先天的判詞，決

定了所有人的命運；《西遊記》自不必說，本身就是一部融合佛道的志怪小說。總體來看，明清道

教無論是從教團的社會地位還是教義發展來看，都步入了衰落的時期，日漸「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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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代回歸：義理闡釋作爲道統復興的源頭活水

歷史上，唐代成玄英重玄學派通過註疏《道德經》闡發「雙遣雙非」的辯證思維，宋代陳景元

以內丹理論將「道」落實於身心修煉，均證明義理闡釋是道教自我更新的動力。新時代應繼承這一

傳統，使科儀成爲「體道」的輔助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老子之道與道教中國化的本質關聯，本質上是「哲學根基」與「宗教形態」的辯證統一。道教

的生命力，不在於對科儀技術的固守，而在於對老子之道的持續闡釋與實踐。唯有以「道論」統攝

信仰、修行與文化功能，剝離過度神格化、技術化的附著物，才能使道教真正成爲「植根中國土壤、

體現中國智慧、服務中國社會」的本土宗教，實現從「宗教化生存」到「哲學化發展」的範式轉換。

這既是對老子「周行不殆」之道的當代詮釋，也是道教回應時代召喚的必然選擇。

三、道教中國化實踐路徑探究

（一）信仰的哲學轉向與祛魅

在道教話語體系中所謂的「神」，無論是功德之神①還是自在之神②，都是具體現實或抽象思維

的符號化代表。在道教的神祇背後，是尊道貴德的價值判斷體系和與道合真的精神追求。這樣來看，

在道教信仰體系當中，道與德的高度統一，確定了依靠德運轉的「現實世界」的重要地位和基礎性，

無德何以證道，也就排斥了假借鬼神之名行不端之事的迷信行爲，否定了能夠主宰一切的「神」，

而是把「與道合真」的終極追求落實在德的實踐當中。

對於「道」本質的認識，對實現道教中國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對於教職人員來說，一方面可以

明晰自己的信仰追求，以德的實踐作爲近道之階，進而擺脫對於鬼神盲目的崇拜或依賴，豐富自身

的精神世界，更好地服務廣大信教羣眾，樹立正信正解；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身的整體素養，把目

光更多的從術法轉移到道法上來，如陳攖寧先生所提倡的那樣「破除製造迷信的乩壇、道場」，進

而成爲「能夠繼承絕學的超拔天才」。

對於信教羣眾來說，從心理層面來講，可以擺脫對於鬼神的恐懼和錯誤認識，進而真正看到自

我和現實生活的價值，通過宗教正信的引導不斷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矢志求道，德潤心靈。從現

實層面出發，對於「道」的正確認識，能夠自然地養成辨別能力，自覺地排斥社會上的一些以斂財

爲目的的假道士和巫婆神漢，避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以及對於教門以偏概全的認識，進而能夠還教

門以積極正面的形象，形成教職人員和信教羣體的良性互動。

① 筆者認爲，在道教的神仙體系當中，功德之神是道德尊貴之人，由凡人成神成聖，在歷史當中都有跡可循。如各

派的祖師以及在教派發展歷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高道等。再者，如媽祖信仰這種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信仰形式，其原

型也是莆田漁村一位名叫林默的廣施善行的女子。道教的護法、官將，絕大部分都是在歷史中的剛直之人，神格化

爲有除魔之力，兼具護善之功的神將。

② 道教本具或獨有的神仙體系，一般以化現的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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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維實踐體系的構建

1.教義爲本：重構教理闡釋體系與時代話語轉化

宗教經典是宗教思想的重要載體，體現了教義和重要宗教人物對於教理的具體闡發，是制度化

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爲外來宗教的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初直至宋元時期，都非常重視經典的翻譯

與闡釋，再翻譯與再闡釋。在經歷了將梵文佛經譯成漢文之後，或者說在稍晚的時候，佛經的再翻

譯就開始進行了。所謂的再翻譯，即結合時代特點，進一步闡揚教義的需求，向更大更廣範圍傳播

的需要，考慮當時的語言表達方式的對宗教經典的再一次詮釋。這對於宗教在不同的時期取得發展

的機會，擴大自己的教派影響力是非常重要的。

道教的核心功能之一在於「演教」，而「演教」的根本在於把道教自身的經典作爲其最終依歸。

在《道法會元》記載的諸多法科之中，在高功法師代天尊說法的部分，其說法的內容和語言表達方

式，都體現了當時的語言特徵。這說明，「演教」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是不斷適應時代發展與社

會需要的。此外，就傳教的需要來看，用不同的時代語言習慣去闡發教理教義也是非常合理與必要

的。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道教經典的書寫語言還是以古漢語爲主；在操演科儀的時候，頌文，念白

還是文言、駢文的形式，這與當代以普通話爲基本交流語言，以白話文作爲書寫方式的情況是明顯

不匹配的。所以，經典的重譯和再闡釋對於新時代道教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面對市面上的一些所

謂的「大師」，說幾句信眾聽不懂的文言，胡亂解釋幾句道教經典，就給人以高深莫測的感覺，甚

至被這些人的「學問」深深折服，這顯然對信教環境和廣大教徒和信教羣眾是非常不友好的。這樣，

把經典再譯爲當下的時代語言，切實關切時代需求，就顯得尤爲重要。一方面，這可以促進經教理

論水準的提高，依託文化經典，闡發經典的時代之義；另一方面，可以優化信教環境，提升信教羣

體對於自身信仰宗教的整體認識水準，使得假借宗教之名行欺詐之事的不法分子的欺騙成本不斷增

加，以至徹底失去假宗教之名行騙的市場。

2.實踐爲基：戒律制度化與修習傳統復歸

目前道教在具體的修行方式方法方面還不甚完善，無論是對於教內人員還是信教羣眾，普遍缺

乏明確的指引。誦經持咒的修行方式簡單易行，方向明確，並且能夠收攝身心，引導修行者更容易

專注於自身，進而進入「靜」的狀態。

道教自古就有持咒的傳統。現在普遍使用的早晚功課經收錄的淨天地咒與金光咒當中就有「誦

持一遍，卻病延年」和「誦持萬遍，身有光明。三界侍衞，五帝司迎」的描述。早在六朝時期，葛

氏道就把誦讀經典作爲仙術的修持而加以重視。特別是在《靈寶經》《洞淵神咒經》當中反復地論

說強調誦讀經典、不斷持咒的效用。早期的上清派也主張誦讀《大洞真經》萬遍，不用金丹法也可

成仙。這就表明了，讀誦《大洞真經》這一上清派重要經典的重要性所在。恢復道教古已有之並且

非常重視的誦經持咒傳統，並形成規範化制度化的誦持經咒的修行體系，一方面對於教內修行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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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可以穩固修行的基礎並且從經典出發指明修行的最終方向，有的放矢，不僅僅把目光放在術法

的學習上，真正地回歸文化的傳承，回歸經教；另一方面，對於信教羣眾而言，能夠通過誦持經咒

逐步建立正確的信仰體系，不至於走向迷信的一邊，真正能夠借助宗教的方式建立起完整的、健康

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至於迷失在各種江湖騙術和假大空的說教之中。

戒律是一個宗教「神聖性」的重要體現。一個戒律鬆弛、與世俗混同的宗教一定是不會得到信

教羣眾的信服的。王常月在《初真戒說》中說「戒」是「降魔之梯，能禮三清而超凡入聖。是引路

之燈，能消除六欲而破暗除昏。是仙舟寶筏，能度眾生離苦海。是慈航津梁，能濟眾生出愛河。誠

修行人之保障，爲進道者之提綱。仙聖無門，皆從戒入，聖賢有路，皆自戒行。實系仙真之要路通

衢，賢哲之中門正道」。①可見戒律對於一個追求恬淡虛無、與道合真的求道之人生活與修行的重要

性。

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建設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自然有新的要求。道教戒律應當從傳統出發，

結合新時代的具體實際和要求，在尊重和保護優秀文化傳統的前提下，努力實現自身的制度化、規

範化，以現代社會的法律爲底綫，依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根據時代需要作出調整。同時充分發揮自

身傳統文化載體的優勢，把現代社會的道德準則與文化傳統中的優秀品質結合起來，通過戒律的形

式最終內化爲道教徒自身的行爲準則，從而使得新時代道教戒律能夠兼及現代社會道德規範與時代

精神。

3.文化爲用：發揮「本土根柢」的哲學優勢釋放「多維對話」價值

「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那麼道教在中國化道路上必然要認清自身傳統文化載體的重要

地位，認識到自身本具的文化功能。道教自身的發展需要結合優秀傳統文化，摒棄一些文化的糟粕，

去偽存真；傳統文化的弘揚也離不開道教這個保存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傳統文化遺存的重要寶庫。

道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點毋庸置疑。可以說如何挖掘、傳承、弘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是道教的時代使命。道教雖然不存在如何實現本土化的問題，但面臨著如何「適應」現代化建設

以及「如何更好地適應」問題。如今我國已經步入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道教

要想實現更好的發展和健康傳承，就必須結合文化傳統對自身的教義思想、組織管理、行教方式等

內容做出適應時代的闡釋及調整。②

目前，道教發展的外部環境是有利的，無論是宗教中國化的議題，還是國家對傳統文化重視的

方針政策，以及國家對社會精神文明的構建需要，作爲傳統文化代表的道教，其自身的優勢是顯而

易見的。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堅持「兩個結合」就爲道教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新時代進

程中，道教必須堅持推進中國化方向，重點解決當代道教與時偕行，更好適應社會的問題，讓當代

道教緊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加強道教團體的自身建設，注重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

主動與時代需要相適應，堅持以道教爲載體促進文化自信的樹立，爲新時代建設文化強國做出道教

貢獻。

① （清）王常月傳：《龍門心法》，《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4年，第 6冊，第 735頁。
② 陳宇婧：《道教中國化的歷史考察與實踐探索》，西寧：青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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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中國的本土宗教，傳統文化重要載體的道教，在重視自身的文化傳播功能的同時，也要提

升自身的文化素養，扎根廣博的傳統文化土壤，不斷提升自身的文化軟實力。麥克斯·繆勒在提出

宗教學概念的演講中表明了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對於宗教研究「只知其一，一無所知」。①道教或

許可以借鑒這一觀點，在立足自身宗派經教的基礎上，同時關注其他各教派的思想精華。況且，「三

教圓融」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古已有之，各宗教互鑒交融的傳統應該被重視和喚醒。

道教一直有「尊道貴德」的傳統，而對於「德」的涵養，一直是儒家探討的主要問題；道教謀

求的「齊物」與「逍遙」的狀態，佛教或許能夠從思想的層面提供不同位面的啟發。不言而喻，道

教結合儒釋的思想和傳統，發展以儒釋道爲代表的，兼及各家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對自身的發展有

很大的助益。

結 語

道教中國化問題是新時代道教回應時代需要，突破傳承發展困境的重要命題。「兩個結合」的

具體要求，明晰了道教中國化的價值導向。道教要實現自身發展與中國具體實際和發展需要相結合；

立足於自身傳統優勢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引導積極健康的信教活動，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沃土，激勵廣大信教羣眾在不斷增加自身傳統文化修養的同時，提升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

解，以「文化價值」導向爲主，兼及「宗教價值」，營造良好的信教環境和正確的發展方向。

道教中國化的最終實現，離不開教內人員的參與和努力。教內人員要注重修行傳統的恢復，堅

持道志，專一道心，久久爲功；重視戒律，嚴守本心，保障宗教的「神聖性」，維護宗教在信教羣

眾心中的崇高地位；扎根優秀中華文化傳統，廣采各家所長，扎實傳統文化學習，立德立言；結合

時代特徵和發展需求，積極闡發教典，力求語言平實易懂，所言義理精深，用時代語言闡發優秀古

老文化思想。

新時代，新要求，對於歷久彌新的道教而言，是挑戰，更是實現自身發展、一掃沉疴的機遇。

堅持道教中國化的基本立場，把握「兩個結合」的發展方向，既是道教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道教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任務。道教與中華傳統文化關係密切，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把握好道教中國化的具體要求，保證道教發展的良好走向，繼承好、弘揚好中華傳統文化，結

合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具體需要，才能夠完整地展現新時代道教的重要文化價值與時代價值。

① ［英］麥克斯·繆勒 F. Max Muller, K. M著，陳觀勝、李培茱譯：《宗教學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 11頁。


